
106學年度桃園市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
學校需求調查表 

壹、 專業回饋與教學輔導教師人才培訓需求  

一、說明 

（一）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所

定：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，形塑同儕共學之教學文 

化，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施教師及校長公開授課，並進行專業回

饋。 

（二）為符應課綱並協助各校充實專業回饋人員，務請鼓勵教師參與專業

回饋人才培訓。 

（三）原評鑑人員初階、進階培訓及認證更名為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與進階 

各類課程（初階專業回饋人才、進階專業回饋人才及教學輔導教

師）及培訓資格均有所調整，詳細資格說明請參照「桃園市 106學

年度教 師專業發展專業回饋與教學輔導教師人才培訓課程一覽

表」。 

（四）若學校可提供場地承辦相關研習，請一併在下表中勾選。後續將視

各類研習需求統計情形與學校聯繫相關辦理事項。 

二、學校預估需求填列 

學校名稱  

培訓階段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 進階專業回饋人才 教學輔導教師 

需求人數          人         人         人 

學校可承辦初階研習，請在此勾選□ 

進階及教學輔導教師研習統一在大溪高中辦理 

貳、學校專業學習社群需求 

一、說明 

（一）運作期程：106年 9月 1日至 107年 6月 30日 

（二）社群參與對象含本市各高中、國中小校長與教師(含兼職行政人員／

長期代理、代課教師)。 

二、學校預估需求填列 

學校名稱  

項目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

需求社群數                群 

 

※本調查表請各校於 106年 7月 21日(星期五)前，回傳需求調查表至本局國小教育

科，傳真：(03)3358254。 


